
 

 

22  客运索道生产单位许可条件（基本条件） 

 

1.人员 

(1)生产单位应当任命技术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客运索道设计、制造、安装、

修理、改造活动中的技术工作； 

(2)制造单位应当在管理层中任命质量保证工程师，并且根据申请项目，配备并任

命设计(含安装、修理、改造方案设计 )、工艺、材料与零部件、焊接、热处理、

无损检测、电控系统制作、检验与试验、现场施工 (安装、修理、改造)等过程的

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 

(3)安装单位应当在管理层中任命质量保证工程师，并且根据其申请项目，任命工

艺、焊接、检验与试验、现场施工 (安装、修理)等过程的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 

(4)生产单位应当任命项目负责人，负责客运索道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协调工作。 

2.工作场所 

生产单位应当具有满足日常工作需要的固定办公场所，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符合表

1 要求的厂房和仓库。 

表 1 制造单位厂房和仓库 

 

3.生产设备 

生产单位应当具有符合表 2 要求的施工设备。 

表 2 施工设备 



 

 

 

4.检测仪器 

生产单位应当具有符合表 3 要求的检测仪器(注 1)。 

表 3 检测仪器 

 

注 1：按照规定需要进行检定、校准的检测仪器，应当检定、校准合格；下同。 

5.试验装置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符合表 4 要求的试验装置。 

表 4 试验装置 



 

 

 

注 1：按照规定需要进行检定、校准的检测仪器，应当检定、校准合格；下同。 

5.试验装置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符合表 4 要求的试验装置。 

表 4 试验装置 

 

6.工作外委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客运索道设计、安装能力，专项条件规定应当具有自主设计文

件的设计工作不允许外委。 

7.试制造 

申请客运索道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的单位，应当试制造所申请相应许

可子项目的样机各 1 台。 



 

 

试制造样机的设计文件应当经设计文件鉴定合格，部件有型式试验要求的需要型

式试验合格。制造单位应当完成试制造样机的安装调试，并且自检合格。 

试制造样机参数应当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试制造样机参数 

 

8.试安装 

申请客运索道安装(含修理)许可的单位，应当试安装所申请相应许可子项目的样

机各 1 台。 

试安装样机的设计文件应当经设计文件鉴定合格，部件有型式试验要求的需要型



 

 

式试验合格。安装单位应当完成试安装样机的安装调试，并且自检合格。 

试安装样机参数应当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 6 试安装样机参数 

 

.换证业绩 

(1)取得客运索道制造许可的单位，应当在其持证周期内制造并交付使用相应许

可子项目的产品至少各 1 条；无相应业绩的，申请换证时，应当按照本文第 7

条的要求进行试制造；申请"自我声明承诺换证"的，应当在其持证周期内制造并

交付使用相应许可子项目的产品至少各 4 条； 

(2)取得客运索道安装许可的单位，应当在其持证周期内安装并交付使用相应许

可子项目的产品至少各 1 条；无相应业绩的，申请换证时，应当按照本文第 8

条的要求进行试安装；申请本"自我声明承诺换证"的，应当在其持周期内安装并

交付使用相应许可子项目的产品至少各 4 条。 

10.试制造、试安装样机和业绩覆盖关系 

样机有覆盖关系的，被覆盖的子项目对样机不做要求；业绩有覆盖关系的，被覆

盖的子项目对业绩不做要求。 



 

 

试制造样机和制造业绩覆盖关系见表 7，试安装样机和安装业绩覆盖关系见表 8。 

表 7 试制造样机和制造业绩覆盖关系 

 

11.设计能力 

制造单位应当设置专门的设计机构，配备客运索道设计、校核、审核、批准人员；

有必要的设计装备，具备利用计算机进行设计、计算、绘图的能力，有与许可子

项目对应的客运索道总体设计软件。 

12.技术文件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试制造样机或者完工产品相对应的设计文件、工艺文件和检

验规程，并且齐全完整，能够满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安装单位应当具有与试安装样机或者完工产品相对应的施工方案设计和检验记

录样表。 

（1）设计文件 

具有总体设计文件、安全部件设计文件。设计文件应当包括图样目录、设计图样

(含线路总图、部件总统、部件图、零件图、电气原理图、液压原理图、站内设备



 

 

及支架基础图等)、设计计算书、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标准件明细表、产

品出厂随机文件清单等。 

（2）工艺文件 

制造单位的工艺文件应当包括自制零部件时的机加、焊接和装配工艺文件，自行

安装时的施工方案设计等。安装单位应当有施工方案设计。 

施工方案设计应当包括工程概况、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责权限、安装作业流程、现

场安装的控制环节、控制点(包括审核点、见证点、停止点)的控制内容和要求、

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和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的规定、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及控

制措施等。施工方案设计应当由技术负责人或者授权人员批准。 

（3）检验规程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检验规程和检验记录表样表。安装单位应当有检  验记录样

表。检验规程应当包括材料和零部件的进货检验规程、过程检验规程和出厂检验

规程等。检验规程和检 验记录样表具体内容应当包括检验依据、检验与试验项

目、检验与试验方法、技术参数要求、检验与试验仪器设备要求、抽样要求、判

定规则等。 

 


